國立高雄大學社團活動場地之借用歸還流程          2011/11/1
依據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

社團請向學校管理單位提出申請（總務處空間借用：含教室、演講廳、會議室等）。


*健身房、球場等請向體育室提出申請





社團舉辦活動，得向學校管理單位申請借用場地或設備；如屬總務處管理之場地或設備者，逕向該處申請。


社團借用之場地或設備雖經核准，如學校臨時舉辦活動之需要，應以學校活動為優先。





依場地相關管理單位會簽：


學生會


學務處


總務處


體育室








注意事項：


社團借用場地舉辦活動，應保持場地之整潔；借用之設備應妥為使用保管，並於約定期限內歸還；借用之場地、設備如毀損或遺失者，該社團應即應修復或依價賠償。





通過申請





注意事項





使用後自行清潔歸還（恢復原狀）





如須事先開門預備場地，請事先知會以下相關人員：


警衛


中控室


事務組或保管組








